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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府函 〔２０１７〕１５号

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

省直部门权责清单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，各县 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

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 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〈关于推

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〉的通知》

（中办发 〔２０１５〕２１号）精神，根据省委、省政府有关工作部

署，省编办组织省发展改革委等５１个省直部门对省政府 《关于

公布省直部门权责清单 （第一批）的决定》 （粤府 〔２０１４〕７２

号）、《关于公布省直部门权责清单 （第二批）的决定》 （粤府

〔２０１５〕２４号）公布的部门权责清单进行了梳理完善，更新了权

责清单内容，并逐一明确了职权事项运行各环节对应的责任事

项、问责依据和监督方式。调整后的权责清单共包含行政职权

５５６７项，其中行政许可４９４项、行政处罚２０２８项、行政强制１０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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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、行政征收３１项、行政给付３８项、行政检查４６５项、行政确

认１２１项、行政奖励３４项、行政裁决 ４项、其他 ２２４４项，已在

省政府门户网站公布。

各有关部门要及时将本部门调整后的权责清单和权责运行流

程图通过部门网站等载体向社会公布，主动接受公民、法人和其

他组织监督。对权力清单未明确但应由政府管理的事项，要按照

职责分工切实负起责任；对需列入权责清单的，按程序办理。要

严格按照权责清单行使职权，切实维护权责清单的严肃性、规范

性和权威性，大力推进行政职权网上运行，加大公开透明力度，

建立有效的权力运行监督机制。对不按权责清单履行职权的单位

和人员，依纪依法追究责任。省编办要加强对省直部门权责清单

建设的统筹协调，及时根据法律法规立改废释情况以及机构职能

调整等情况，组织做好省直部门权责清单动态调整完善工作。省

经济和信息化委、省信息中心要及时做好省直部门权责清单调整

与网上办事大厅相关事项对接公开等工作，确保相关数据同源、

信息一致。

各单位工作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省编办反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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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委有关部委办，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省政协办公厅，省

纪委办公厅，省法院，省检察院，中直驻粤有关单位，南海

舰队、省军区。


